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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

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審查要點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

案件之審查，一律適用本

項規定，承辦人員於受理

申請上市案件後，應就申

請文件及其附件，暨申請

公司、承銷商、會計師及

律師提供之其他資料進

行審查，並注意下列事

項： 

(第一至七款略) 

（八）發行人申請股票

上市法律事項檢

查表:承辦人員檢

視填表律師是否

依填表注意事項

詳實作成工作底

稿。如依律師之工

作底稿不足以確

認檢查表意見欄

內容或審核結

果，承辦人員應請

律師補充說明。 

（九）承辦人員應瞭解

申請公司有無「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

準則」規定不宜上

市情事，及是否已

依主管機關函示

之各項應行注意

事項辦理，暨其最

近一次增資計畫

有無重大變更及

第六條 審查要點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

案件之審查，一律適用本

項規定，承辦人員於受理

申請上市案件後，應就申

請文件及其附件，暨申請

公司、承銷商或會計師提

供之其他資料進行審

查，並注意下列事項： 

(第一至七款略) 

 

 

 

 

 

 

 

 

 

 

 

 

 

（八）承辦人員應瞭解申

請公司有無「有價

證券上市審查準

則」規定不宜上市

情事，及是否已依

主管機關函示之

各項應行注意事

項辦理，暨其最近

一次增資計畫有

無重大變更及未

一、為強化律師於初次

申請股票上市案件

之職能，明定承辦人

員檢視「發行人申請

股票上市法律事項

檢查表」應注意事

項，爰增訂第一項第

八款，並修正第一項

第十款文字。 

二、原第一項第八款以

下款次配合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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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計畫執行情

形，於審查報告與

審查工作底稿內

詳加敘明，如不符

規定情事並應加

具處理意見，逐級

覆核。 

（十）承辦人員應實地

察看公司、工廠及

了解公司負責人

歷年之經營實績

及理念，於書面審

查時，如發現有異

常情事，經檢視會

計師之查核工作

底稿或申請公

司、簽證會計師、

律師及證券承銷

商檢送之其他書

面資料，仍無法了

解其全貌者，應於

實地查核時瞭

解。申請公司為投

資控股公司或金

融控股公司時，應

對被控股公司或

其子公司實施上

述程序。但被控股

公司或其子公司

位處國外者，僅實

施書面審查。 

依計畫執行情

形，於審查報告與

審查工作底稿內

詳加敘明，如不符

規定情事並應加

具處理意見，逐級

覆核。 

（九）承辦人員應實地察

看公司、工廠及了

解公司負責人歷

年之經營實績及

理念，於書面審查

時，如發現有異常

情事，經檢視會計

師之查核工作底

稿或申請公司、簽

證會計師及證券

承銷商檢送之其

他書面資料，仍無

法了解其全貌

者，應於實地查核

時瞭解。申請公司

為投資控股公司

或金融控股公司

時，應對被控股公

司或其子公司實

施上述程序。但被

控股公司或其子

公司位處國外

者，僅實施書面審

查。 

第七條  審查作業程序 

（一）承辦人員於接受分

配之股票上市案後，

應完成下列查核程

序： 

1.申請書件：檢查所

送申請書件，並填

第七條  審查作業程序 

（一）承辦人員於接受分

配之股票上市案後，

應完成下列查核程

序： 

1.申請書件：檢查所

送申請書件，並填

律師與證券承銷商、會計

師同為公司申請股票上

市之中介機構，為提升國

內公司上市申請案公開

說明書之品質，並強化律

師職能，明定本公司承辦

人員對律師出具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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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股票上市申請

書件收文紀錄表」

（附件一）。 

2.公開說明書：依據

「初次申請有價證

券上市公開說明書

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逐項檢查所送

公開說明書稿本之

刊載內容，並覆核

律師出具之「發行

人申請股票上市法

律事項檢查表」（附

件二），檢核是否足

以支持刊載於公開

說明書之法律意見

書之結論。 

 

(第二至四款略) 

 

（五）上市案件審查之效

果：上市案件之查核

結果，僅在顯示申請

公司某一時段之財

務、業務狀況，並未

能反映申請公司全盤

或日後之現象，而重

在申請公司之財務、

業務訊息是否充分公

開，亦不作保證其品

質或取代證券承銷

商、會計師及律師之

功能及地位，因此對

於初次申請股票上市

案之辦理： 

1.承辦人員應以服務

態度執行審查工

製「股票上市申請

書件收文紀錄表」

（附件一）。 

2.公開說明書：依據

「初次申請有價證

券上市公開說明書

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逐項檢查所送

公開說明書稿本之

刊載內容，並覆核

律師出具之「發行

人申請股票上市法

律事項檢查表」（附

件二）。 

 

 

 

 

(第二至四款略) 

 

（五）上市案件審查之效

果：上市案件之查核

結果，僅在顯示申請

公司某一時段之財

務、業務狀況，並未

能反映申請公司全盤

或日後之現象，而重

在申請公司之財務、

業務訊息是否充分公

開，亦不作保證其品

質或取代證券承銷

商、會計師之功能及

地位，因此對於初次

申請股票上市案之辦

理： 

1.承辦人員應以服務

態度執行審查工

意見書暨所提供之資料

之查核程序，爰修正本條

第一款及第五款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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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於申請公

司、證券承銷商、

簽證會計師及律師

所提供之資料及表

示之意見，除發現

有隱瞞、欺騙、虛

偽或錯誤等情事者

外，應予充分信

賴。 

2.申請公司、證券承

銷商、簽證會計師

及律師其所提供之

資料及表示之意

見，如有隱瞞、欺

騙、錯誤、虛偽不

實或重大未依法令

及本公司相關章則

規定記載等情事

者，除應依法各自

負全責外，並依本

公司有關規定處理

後轉報主管機關。

本公司承辦審查及

相關督導、審議人

員於審查審議其案

件時，應遵照本公

司「有價證券上市

審查人員紀律規

範」或「有價證券

上市審議委員共同

遵守事項」規定，

秉持超然、公正、

客觀立場，確保本

作業程序及相關規

定執行必要之程

序，如有違失，經

查證屬實者，應依

職權歸屬，各負其

作，對於申請公

司、證券承銷商及

簽證會計師所提供

之資料及表示之意

見，除發現有隱

瞞、欺騙、虛偽或

錯誤等情事者外，

應予充分信賴。 

 

2.申請公司、證券承

銷商及簽證會計師

其所提供之資料及

表示之意見，如有

隱瞞、欺騙、錯誤、

虛偽不實或重大未

依法令及本公司相

關章則規定記載等

情事者，除應依法

各自負全責外，並

依本公司有關規定

處理後轉報主管機

關。本公司承辦審

查及相關督導、審

議人員於審查審議

其案件時，應遵照

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人員紀律

規範」或「有價證

券上市審議委員共

同遵守事項」規

定，秉持超然、公

正、客觀立場，確

保本作業程序及相

關規定執行必要之

程序，如有違失，

經查證屬實者，應

依職權歸屬，各負

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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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以下略） 

 

（以下略） 

第七條之一 

（第一項略） 

前項免提報審議委

員會審議案件，除審查承

銷商上市審查準則第九

條評估工作底稿外，得不

適用第六條、第七條審查

會計師、承銷商及律師工

作底稿之規定。 

第七條之一 

（第一項略） 

前項免提報審議委

員會審議案件，除審查承

銷商上市審查準則第九

條評估工作底稿外，得不

適用第六條、第七條審查

會計師、承銷商工作底稿

之規定。 

律師與證券承銷商、會計

師同為公司申請股票上

市之中介機構，對律師工

作底稿之審查亦比照會

計師及承銷商，爰修正第

二項文字。 

第十六條 書面審議 

(第一款至第三款

略) 

（四）本公司應自審議委

員會開會前三日起，

將申請公司上市相關

資料、承辦人員審查

工作底稿、會計師查

核工作底稿、承銷商

評估項目工作底稿及

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

工作底稿等資料，放

置於特定之處所，供

各審議委員查閱，各

審議委員若有需要，

應本人親自前往查

閱。 

第十六條 書面審議 

(第一款至第三款

略) 

（四）本公司應自審議委

員會開會前三日起，

將申請公司上市相關

資料、承辦人員審查

工作底稿、會計師查

核工作底稿及承銷商

評估項目工作底稿等

資料，放置於特定之

處所，供各審議委員

查閱，各審議委員若

有需要，應本人親自

前往查閱。 

修正理由同前，爰修正第

四款之文字。 

第十七條  

審議委員會會議之舉行 

(第一款略) 

（二）審議委員會開會

時，本公司得請申請

公司、主辦證券承銷

商代表、簽證會計師

及出具法律意見書律

師先行提出報告，並

得邀請上開人員列席

第十七條  

審議委員會會議之舉行 

(第一款略) 

（二）審議委員會開會

時，本公司得請申請

公司、主辦證券承銷

商代表及簽證會計師

先行提出報告，並得

邀請上開人員列席解

答問題及補充說明。

律師與證券承銷商、會計

師同為公司申請股票上

市之中介機構，本公司亦

得請律師出席審議委員

會備詢，爰配合修正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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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問題及補充說

明。必要時，得簽報

總經理核可後，邀請

有關專家以書面或列

席諮詢。 

（以下略） 

必要時，得簽報總經

理核可後，邀請有關

專家以書面或列席諮

詢。 

 

（以下略） 

第二十二條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

案，經董事會決議同意上

市者，於錄案完成後，承

辦人員應先函知申請公

司補正相關事項，除依第

七條之一免提報審議委

員會審議案件外，並應切

實檢視其於有價證券上

市審議委員會答詢內容

之合理性，暨再洽請主辦

證券承銷商補充評估或

洽簽證會計師或出具法

律意見書律師表示意見

後，與其簽訂有價證券上

市契約，並依證券交易法

第一四一條規定，將上市

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

案，經董事會決議同意上

市者，於錄案完成後，承

辦人員應先函知申請公

司補正相關事項，除依第

七條之一免提報審議委

員會審議案件外，並應切

實檢視其於有價證券上

市審議委員會答詢內容

之合理性，暨再洽請主辦

證券承銷商補充評估或

洽簽證會計師表示意見

後，與其簽訂有價證券上

市契約，並依證券交易法

第一四一條規定，將上市

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修正理由同前。 

 


